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委员会体育学科本科生第二支部2018—2019学年春夏学期学生预备党员转正材料预审表

	姓名
	年级专业
	发展入党情况
	计划转正情况
	申请转正情况
	党校培训时间
	学业综合评价
	其他学习研究和社会工作
	奖惩情况
	递交思想汇报情况
	培养考察情况
	支部调查审查意见

	
	
	
	
	
	
	近期综合测评

A/B/C
	近期考试有无不合格
	
	
	
	
	

	马紫晨
	民传1601
	2018.03.22/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科本科生第二支部
	2019.04.26/韩雨晴／金秋艳
	2019.02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科本科生第二支部
	2018.05-06，2018浙江大学第一期本科生预备党员培训班
	3.98/3.64/3.64
	无
	1.2016.09-至今 担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1601班团支部书记。
2.2016.10月 担任校运动会教育学院的志愿者。

3.2018.3月 加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青马，并成为其中一员
4. 2018年2月参加赴浙江嘉兴南湖社会实践团并获校优秀实践团
5.2018.8月 担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新生学长组组长
	1.2017-2018学年

获浙江大学学业一等奖学金、浙江大学优秀学生干部、浙江大学优秀学生、浙江省政府奖学金、先进团支部、浙江大学寒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、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女子自选太极拳第一名、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集体项目第四名、全国大学生武术竞艺大赛金奖

2.2016-2017学年 

获浙江大学学业一等奖学金、浙江大学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、浙江大学优秀学生干部、浙江大学优秀学生、浙江省政府奖学金、浙江大学优秀团干部、中国普陀国际武术比赛24式太极拳第一名及42式太极剑第一名
	4/2019.03.06
	无
	审查合格，拟发展

	尹铮铮
	体教1601
	2018.03.22/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科本科生第二支部
	2019.04.26/韩雨晴／周正
	2019.02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科本科生第二支部
	2018.05-06，2018浙江大学第一期本科生预备党员培训班
	4.19/3.96/3.96
	无
	1. 2018.08  作为一团五连副指导员，并参与2018届新生军训并圆满完成。 

3. 2018.04  参与并完成SRTP院级《大学新生锻炼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》浙江大学科研训练计划并成功立项。 

4. 2017.08  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竞赛志愿服务工作，获优秀志愿者称号。
	1. 2016-2017学年 校“浙江大学优秀志愿者”

2. 2016-2017学年 教育学院 “优秀团干部”  

3. 2017-2018学年 浙江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 

4. 2017-2018学年 校“社会工作奖学金”


	4/2019.03.20
	无
	审查合格，拟发展

	组织预审意    见
	党支部意见：

支部审核合格，预审材料齐全，学生党支部拟转正 马紫晨  等   2   人并报送材料预审。
	党总支初审意见：

审查通过         等   人的转正预审材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学院党委审查意见

审查通过           等   人的转正材料，同意支部公示拟转正党员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召开预备党员转正会议。
	入党志愿书签领：  

支部签领人签名：

	
	支部书记签名：
	总支书记签名：
	审查人签名：
	


转正学生党员材料预审汇总表填表说明（草案）：

1、年级专业一栏，填写“专业班级全称”，如“运训1101”，“2012教育学硕士1班”。

2、发展入党情况一栏，填写“发展为预备党员时间和接受单位名称”，如“2012.09.20/教育学科研究生××支部”。

3、计划转正情况一栏，填写“支部计划召开预备党员转正大会的时间及入党联系人姓名”，如“2012.09.20/张××/李××”。

4、申请转正情况一栏，填写“递交转正申请书时间和接受单位名称”，如“2012.10.10/教育学科研究生××支部”。

5、党校培训情况一栏，填写“培训时间及类型”，如“2011.10-11，浙江大学党校×期预备党员培训班”。

6、学业综合评价一栏，“本科生学业综合测评A/B/C”，依次填写上一学期个人主修专业绩点、班级平均绩点、年级平均绩点（以学院本科教学科学期初提供数据为准）；“研究生学业综合测评A/B/C”考察中期考核情况，若未到中期考核时间，请注明“尚未涉及中期考核”。“近期考试有无不及格”主要考察过去两个长学期考试情况，一年级学生主要考察第一学期考试情况。

7、其他学习研究和社会工作一栏，填写“发展对象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成果”，旨在体现学生群体中的可比性参照指标，如科学研究成果主要考察进校后参加校级（含）以上科研训练，含挑战杯、新苗、SRTP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、国际项目情况；社会工作主要考察进校后参加集体工作、公益服务和志愿者活动情况。

8、奖惩情况一栏，旨在“如实反映学生进校进院后的表现”，应填写入校入院后的重大成果奖励或重大违纪违法条例，如校级（含）以上荣誉，国家奖学金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学生干部，国际、国家一级和省级赛事荣誉等，有关违反法律和治安条例的处理结果或学校违纪处分结果。
9、递交思想汇报情况一栏，填写“思想汇报份数和最近一次思想汇报时间”。

10、培养考察情况一栏，填写“预备党员期间参加组织生活或社会工作的情况”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注明。

11、 支部调查审核意见一栏，填写“审查合格，拟发展”。

12、组织预审意见各项填写说明：党支部意见一栏，需党支部书记审查并签名；党总支审查意见一栏，需学生总支组织委员审查并签章；学院组织人事科意见一栏，需学院负责年报及相关工作科职人员审查并签章；签领入党志愿书由支部正副书记或组织委员签领。
